
 

 

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文件 
 

浙外党〔2014〕35 号 
 
 

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关于印发 
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年度综合考评办法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学院（部）、直属单位： 

    《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年度综合考评办法》

已经党委会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2014 年 9 月 29 日 

 



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年度综合考评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的作风建设和效能建

设，按照“注重实绩、强化管理、分类考核”的原则完善考核激

励机制，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树立“务实、高效、文明、廉洁”

良好形象，推动学校事业科学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评对象 

    全校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 

    根据部门单位工作性质，考评对象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部门

与单位 (详见附件 1)。 

    二、考评内容与评分 

    根据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工作实际，重点对“工作实绩与创

新”（以下简称 A）、“规范管理与制度”（以下简称 B）、“服务态

度与效率”或“工作状态与氛围”（以下简称 C）、“廉政建设与自

律”（以下简称 D）四个方面进行考评。其中 C部分，甲乙丙三类

部门与单位侧重考评“服务态度与效率”，丁类单位则侧重考评“工

作状态与氛围”。A、B、C、D 四项内容均需进行民主测评，民主

测评等级分为“好”、“较好”、“一般”、“差”四档，分别赋分 100、

80、60、40 分。有关单位部门的 A项还与实绩考核、完成经济责

任情况等挂钩；C、D两项与作风建设群众满意度评价、廉政专项

考核挂钩，各占该项的 50%。 

    根据考评对象分类统计：甲类部门：权重分别为：A－40%（其

中与二级学院挂钩的相关专项目标指标占 75%，民主测评结果占

25%）、B－20%、C－20%、D－20%；总体得分＝A项得分×40%+B 项



得分×20%+ C 项得分×20%+ D 项得分×20%。乙类部门与单位：

权重分别为：A－30%（其中省师干训中心培训实绩与效益实绩占

70%、民主测评结果占 30%）、B－30%、C－20%、D－20%；总体得

分＝A 项得分×30%+B 项得分×30%+ C 项得分×20%+ D 项得分×

20%。丙类部门与单位：权重分别为：A－20%、B－20%、C－40%、

D－20%；总体得分＝A 项得分×20%+B 项得分×20%+ C 项得分×

40%+ D 项得分×20%。丁类单位：权重分别为：A－65%（其中完

成经济责任目标占 90%、民主测评结果占 10%）、B－5%、C－5%、D

－25%；总体得分＝A项得分×65%+B 项得分×5%+ C 项得分×5%+ 

D 项得分×25%。 

    三、考评程序与方式 

    1.制定目标。年初，各单位部门根据学校年度工作要点、年

度主要工作任务责任分解、年度党建工作要点、惩防体系与作风

建设任务分解等，结合本单位部门工作实际，填写《浙江外国语

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表》（详见附件 2），并经

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审核后，报学校办公室并抄送党委组织部，由

党委组织部上网公布。 

    丁类单位要与代表学校的资产与公共事务管理处签订《经济

责任书》。 

    2.总结自评。12 月中旬，各单位部门对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

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师干训中心和丁类单位还要对照《经

济责任书》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各单位部门填写《浙江

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工作自评表》（详见附件3），

经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审核后，及时报学校办公室并抄送党委组织



部，作为民主测评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3.民主测评。年底，学校召开由校领导、中层干部、正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民主党派代表等参加的考核会议，机关部门和直

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口头述职，与会人员以《机关部门和直属单

位年度工作自评表》和述职报告为依据，填写《机关部门与直属

单位年度民主测评表》（详见附件 4）进行民主测评。 

    发展规划处要对甲类部门完成目标情况确定实绩分，资产与

公共事务管理处要对师干训中心、丁类单位完成目标情况确定实

绩分。 

    4.统计汇总。党委组织部在纪检监察办公室的监督下对校领

导测评结果、学院（部）测评结果、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互评结

果、其他人员测评结果进行分类统计，权重分别为 40%、30%、20%、

10%。各项测评单位得分＝校领导测评得分×40%+学院（部）测评

得分×30%+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互评得分×20%+其他人员测评得

分×10%；各单位的最终得分＝A×（实绩考核分×比例+民主测评

分×比例）+B+C×（专项考核分+民主测评分）×50%+D×（专项

考核分+民主测评分）×50%。 

    5.结果审定。考核等级分为先进、合格、不合格。根据考评

得分分组排名，分别位于甲类的前 30%、乙丙丁三类的前 20%的单

位部门定为“先进”（按四舍五入原则确定）；得分低于 60 分的单

位部门定为“不合格”； 其余单位部门定为“合格”。 

    鉴于目前丁类单位数量较少，原则上每两年评一次先进（取

两年考核结果的均值）。 

    凡在考评时段内发生下列问题的单位部门实行“一票否决”，



取消当年评优资格:（1）因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受到党纪、政纪处

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2）经有关部门认定，发生重大责任事

故或安全事故影响较大的。 

    根据统计结果，党委组织部提出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综合考

评等级初步意见，报党委会审定，经公示后发文公布。 

    四、结果反馈与奖惩 

    考评结果由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向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进行书

面反馈，对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的单位部门责令其对年度工

作进行自查反思，提出整改措施。 

    学校对机关部门和直属单位考核先进单位进行奖励。经济责

任单位的奖励经费按此标准自行承担。 

    五、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综合考评工作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在

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的牵头负责下，由党委组织部组织实施，

由纪检监察办公室进行监督。 

    六、附则 

    （一）本办法自下文之日起执行 

    （二）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附件：1.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分类 

          2.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表 

          3.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工作自评表 

          4.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民主测评表 

 

 

 

 

 

 

 

 

 

 

 

 

 

 

 

 

 

 

 

 

 

 

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4 年 9 月 29 日印发  



浙外党〔2014〕35 号附件 1 

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分类 

    甲类部门（5个） 

    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学生处/党委学生工作部、国际交

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国际学院） 

    乙类部门与单位（9个） 

    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发展规划处）、党委

组织部（统战部）/离退休工作办公室、党委宣传部、纪检监察办

公室（审计处）、小和山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工会、团委、省

师干训中心、拉丁美洲研究所 

   丙类部门与单位（7个） 

    计划财务处、资产与公共事务管理处、校园建设处、人民武

装部/保卫处、图书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育技术中心、后勤

服务中心 

    丁类单位（3个） 

    继续教育学院、资产经营公司、浙江教学月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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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党〔2014〕35 号附件 2 

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部门或单位（盖章）：                         责任人（签名）：             

分 

类 

计  划 

工作内容及要求 
负责人 预期完成的指标 

   

   

重 

点 

工 

作    

   

   

   

   

   

一 

般 

工 

作 

   

分管（联系）校领导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注：1.各单位（部门）于年初将《年度工作目标表》报送党委（院长）办公室，并抄送党委组织部；2.指标主要根据学校年度工作要点、年度主要

工作任务责任分解、年度党建工作要点、惩防体系与作风建设任务分解等，结合本单位部门工作实际填写；3.此表可根据重点目标和一般目标栏目的多

少自行制作；4.此表为年度民主测评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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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党〔2014〕35 号附件 3 

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工作自评表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部门或单位（盖章）：                         责任人（签名）：             

指标 分 

类 

计  划 

工作内容及要求 
负责人 

预期完成的指标 实际完成的指标 

总结 

完成情况自评及说明 

     

     

重 

点 

工 

作      

     

     

     

     

     

一 

般 

工 

作 

     

当年获得的奖项（或计划外

完成的重要工作） 
 

分管（联系）校领导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注：1.各单位（部门）于 12 月中旬将《年度工作自评表》报送党委（院长）办公室，并抄送党委组织部；2.指标主要根据学校年度工作要点、年度

主要工作任务责任分解、年度党建工作要点、惩防体系与作风建设任务分解等，结合本单位部门工作实际填写；3.此表可根据重点目标和一般目标栏目

的多少自行制作；4.此表为年度民主测评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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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党〔2014〕35 号附件 4 

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民主测评表（一） 

 

您的身份：○校领导 ○学院(部)中层干部 ○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中层干部 ○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民主党派负责人 ○教代会执委会成员 ○其他 

工作实绩与创新 
（占 40%） 

规范管理与制度 
（占 20%） 

服务态度与效率 
（占 20%） 

廉政建设与自律 
（占 20%） 

                 内 容 

           

                      评 价 

甲类部门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教务处                     

科研处                     

人事处                     

学生处/ 

党委学生工作部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办公

室、国际学院） 
                    

注：“工作实绩与创新”的最后得分为：该部门与二级学院挂钩的相关专项目标指标占 75%，民主测评结果占 25%； 

    “服务态度与效率”与“廉政建设与自律”的最后得分为：该类部门专项考核结果与民主测评结果各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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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民主测评表（二） 

 

您的身份：○校领导 ○学院(部)中层干部 ○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中层干部 ○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民主党派负责人 ○教代会执委会成员 ○其他 

工作实绩与创新 
（占 30%） 

规范管理与制度 
（占 30%） 

服务态度与效率 
（占 20%） 

廉政建设与自律 
（占 20%） 

                 内 容 

           

                      评 价 

乙类部门与单位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院长

办公室、发展规划处） 
                    

党委组织部（统战部）/ 

离退休工作办公室 
                    

党委宣传部                     

纪检监察办公室（审计处）                     

小和山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工会                     

团委                     

省师干训中心                     

拉丁美洲研究所                     

注：师干训中心的“工作实绩与创新”最后得分为：该中心培训实绩与效益实绩占 70%、民主测评结果占 30%； 

    “服务态度与效率”与“廉政建设与自律”的最后得分为：该类部门专项考核结果与民主测评结果各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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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民主测评表（三） 

 

您的身份：○校领导 ○学院(部)中层干部 ○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中层干部 ○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民主党派负责人 ○教代会执委会成员 ○其他 

工作实绩与创新 
（占 20%） 

规范管理与制度 
（占 20%） 

服务态度与效率 
（占 40%） 

廉政建设与自律 
（占 20%） 

                 内 容 

           

                      评 价 

丙类部门与单位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计划财务处                     

资产与公共事务管理处                     

校园建设处                     

人民武装部/保卫处                     

图书馆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教育技术中心 
                    

后勤服务中心                     

注：师干训中心的“工作实绩与创新”最后得分为：该中心完成经济责任目标占 70%、民主测评结果占 30%； 

    “服务态度与效率”与“廉政建设与自律”的最后得分为：该类部门专项考核结果与民主测评结果各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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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年度民主测评表（四） 

 

您的身份：○校领导 ○学院(部)中层干部 ○机关部门与直属单位中层干部 ○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民主党派负责人 ○教代会执委会成员 ○其他 

工作实绩与创新 
（占 65%） 

规范管理与制度 
（占 5%） 

工作状态与氛围 
（占 5%） 

廉政建设与自律 
（占 25%） 

                 内 容 

           

                      评 价 

 

丁类单位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好
较

好

一

般
差 

不

了

解 

继续教育学院                     

资产经营公司                     

浙江教学月刊社                     

注：该类单位的“工作实绩与创新”最后得分为：该单位完成经济责任目标占 90%、民主测评结果占 10%； 

    “工作状态与氛围”与“廉政建设与自律”的最后得分为：该类部门专项考核结果与民主测评结果各占 50%。 

 

 

 

 


